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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有新聞報導：花蓮市一名賴姓男子，與陳姓男子是國中的「麻吉」同

窗，在農曆年前，賴姓男子在販售鞭炮賺到五千元的意外之財後，便花了三千元

在網路上買到一枝名為 CO2的「鋼瓶槍」。這種新型槍枝，形狀不僅沒有見過，

連名稱都沒有聽過，據說殺傷力比「瓦斯槍」強出很多。花錢買槍的賴姓男子也

不知新型槍枝的功能，趁著春節假期，邀請陳姓男子外出試槍。前些月的二十六

日深夜，由陳姓男子開著車，載著攜槍的賴姓男子外出試槍。他們先用漆彈來試

射，功能並不理想。後來改用了「鋼珠彈」，功用果然不同凡響，一舉就擊破汽

車車窗的玻璃。一時興起，便開車與賴男進入鬧區沿路隨機找汽車試槍，先後擊

破了四輛汽車的檔風玻璃。但是，他們仍然覺得不過癮，再將槍口轉向沿路的店

家，先後擊破五家商舖玻璃店面，位於警所旁邊的「合作金庫花蓮分行」也不能

倖免。最後轟破了業已打烊的「星巴克」咖啡店的玻璃門面，這時店內雖然沒有

顧客，但有三名員工們仍在打掃環境，聞聲以為禍事來臨，嚇得四處躲閃。所幸

只是店門玻璃被擊得粉碎，店內的工作人員並未受到傷害。 

這兩位行為囂張、隨機試槍的男子，在一再試槍後才感到心滿意足，開車

到花蓮縣新城鄉一處廟宇拜拜，祈求神明賜福他們，不讓擾亂社會安寧秩序的惡

行被警方查覺。想不到拜完神明，剛步出廟門，便被追蹤而至、等在外面的警方

人員逮個正著，目前已將他們依殺人未遂與違反槍砲條例的罪名移送法辦。未來

這兩名行為乖張的男子該負起什麼刑責，有關單位自會依法處理，這裡不便多言，

純粹只聊聊購買「鋼瓶槍」，為什麼會惹來違反槍砲條例的重大刑事責任呢？ 

我國《刑法》制定公布是在民國二十四年的一月一日，同年的七月一日施行，

當時的民風淳樸，動用槍砲實施犯罪，擾亂社會治安的情事甚為少見，因此未引

起立法者的重視，只附同一些單純爆裂物在《刑法》分則第十一章公共危險罪的

第一百八十六條中規定：「未受允准，而製造、販賣、運輸或持有炸藥、棉花藥、

雷汞或其他相類之爆裂物或軍用槍砲、子彈而無正當理由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槍砲如果不能用於「軍用」，似乎與「公共危

險」的罪名還扯不上關係。犯第一百八十六條的罪，是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用於犯

罪，則依第一百八十七條的加重公共危險罪來處罰，法定本刑最重也只能處以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 

    由於近年科技突飛猛進，各種型式的槍枝製造也日新月異，出奇制勝。近年

來國內受過鐵工工業教育的人員大增，具有這些專業知識的人員如有歪念，憑著

簡單的車床作為工具，製造或改造一些槍枝，是輕而易舉的事情。這些粗製濫造

的槍枝，作為「軍用」，精密度雖有距離，但填入子彈擊發後轟死人卻不成問題。

這些改造、土造的槍枝紛紛被查獲以後，經過鑑定若無法供作「軍用」，就不能

引用《刑法》的公共危險罪來處罰。但是，事實上它卻是可剝奪人命的危險凶器，



如不予以管理，勢將嚴重影響社會治安。於是治安單位紛紛要求制定特別法來管

理，在千呼萬喚之後，立法院終於通過了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的《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特別法，並經  總統於民國七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公布施行。這條例所管制的槍械、彈藥的範圍，依第四條第一款、第二款的立法

定義：關於槍砲、彈藥方面，已不分軍用或者非軍用，而是按照火砲、槍枝、子

彈的功用、性質分別列舉納入管理，所稱的槍砲，是指火砲、肩射武器、機關槍、

衝鋒槍、卡柄槍、自動步槍、普通步槍、馬槍、手槍、鋼筆槍、瓦斯槍、麻醉槍、

獵槍、空氣槍、魚槍及其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砲。彈藥，則

是指前面所稱的各式槍砲所使用的砲彈、子彈及其他具有殺傷力或破壞性之各類

炸彈、爆裂物。而且還在第五條中明定各式槍砲、彈藥包括其「主要組成零件。

但無法供組成槍砲、彈藥之用者，不在此限。」有關槍枝、彈藥的管制與違反者

的處罰，這條例是按槍枝的類別與性能分類列入管理，像「未經許可，製造、販

賣或運輸火砲、肩射武器、機關槍、衝鋒槍、卡柄槍、自動步槍、普通步槍、馬

槍、手槍或各類砲彈、炸彈、爆裂物者」，依第七條第一項規定，要處無期徒刑

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未經許可，轉讓、出租

或出借前項所列槍砲、彈藥者」，依同條第二項規定，要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

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

前二項之罪者」，在同條第三項規定，「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徒刑者，併科新

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所

列槍砲、彈藥者」，依同條第四項規定，法定本刑是「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

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持有第一項所列的槍枝，是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

之用，以強盜、搶奪、竊盜或其他非法方法，持有依法執行公務之人所持有之第

一項所列槍砲、彈藥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至於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

運輸一些較輕型的槍枝、包括瓦斯槍、麻醉槍、獵槍、空氣槍或第四條第一項第

一款所定其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砲者，則要依第八條的規定

處罰，法定刑期也在無期徒刑與有期徒刑五年以上之間，併科的罰金則減少為新

臺幣一千萬元以下。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八條第一項所列

槍枝者，要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賴男在網路購得的「鋼瓶槍」，雖不屬於第七條、第八條所列舉的槍枝的名

稱以內，但既可以發射金屬的「鋼珠彈」，擊破汽車的檔風玻璃與店舖的門窗，

顯然屬於第八條第一項所稱的「其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砲者」

的槍枝，用這類槍枝擊碎他人車窗與店舖的門戶玻璃，雖沒有傷到人，也另構成

刑法第三百五十四條的毀損器物罪。其所犯的兩罪分別追究起來，刑責並不算輕

呀！ 

 

（本文登載日期為 104年 3月 20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

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